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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则的正义考量 

尹碧昌,郑锋 

(中南大学体育部，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正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竞赛规则作为运动员竞技关系的规范化、客观化存在，是对 

社会正义的践行与展示。竞赛规则自产生时它就似乎暗示着由神意来裁决竞争的正义精神；在社会文明化的理性 

进程中，竞赛规则对运动员正当行为和理性欲望的承认、保护与规制更加突出了其正义价值；竞赛规则实际上是 

对运动员公平竞争的保障，它从竞赛条件和手段公平、机会均等、结果评定公平，营造良好竞争秩序等方面遵循 

着正义原则并以此规导比赛现实。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正义的统摄下进一步完善竞赛规则，努力维护和 

构建一个符合现代文明的理性竞技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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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赛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以对 

抗的游戏方式，承载着人们在体育中的竞争冲动和欲 

求， 集中展示和生动演绎着人类对卓越的渴望和追求。 

竞技就是运动员将后天习得的竞技能力与对手进行比 

试或较量，以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身体潜力来获 

得优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竞技体育就是在同一时 

空内运动员双方或多方为了夺取比赛优胜而相互超越 

的行为。运动员之所以能在体育竞赛这个“名利场” 

中“赤裸裸”地竞争而没有走向解体，是因为有竞赛 

规则的支持和保障维系着运动员正当合理的竞技行为 

和秩序。竞赛规则是指在体育竞赛活动中形成并被遵 

守的制约竞技行为的规范性制度条例，它包含着顺应 

社会文明化进程要求的价值标准 [1] 。竞赛规则秉承着 

“公平竞争(fair play)”的体育精神，规定着比赛的程 

序、方法以及评判胜负的标准，禁止侵犯运动员权益 

的行为，保证竞争各方胜负的机会均等。运动员选择 

参与竞赛，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认可并遵守促使竞 

赛公平有序地进行的竞赛规则。如果说竞赛规则作为 

对竞技活动和竞技行为的规范，本身就存在着提供一 

种评价标准的作用，那么，什么是竞赛规则生成的原 

则或“元规范” 。笔者认为，竞赛规则所体现的“公平 

竞争”反映的是保障运动员正当合理的竞技行为和秩 

序的正义性原则，追求竞赛规则的正义性不仅是体育 

竞赛的目的本身，也是体育竞赛的本源所在。目前对 

竞赛规则的研究主要在于探讨竞赛规则“是什么”等 

问题，研究者通常专注于某项运动竞赛规则的修订和 

变化后对运动员技战术训练的影响，以及如何读懂和 

把握规则以指导训练等方面的分析研究。而对于竞赛 

规则“何以存在”的问题却鲜有人进行系统阐述。本 

文拟就竞赛规则的正义性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神意裁决： 

竞赛规则产生的正义之源 

竞争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方式，是指同一 

时空内对同一种利益的争夺，也即是“争名夺利” 。竞 

争在人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体育竞赛便 

是一个生动而直观的体现，因为竞争性是它的基本特 

征。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一文论及西方竞争 

概念的起源时写道： “在西文中，竞争原初的含义就是 

‘一起赛跑’” 。 [2](90) 毫无疑问，赛跑是竞争的最好例 

证，古希腊第一届奥运会唯一的竞技项目就是短距离 

赛跑，它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规定了正式的比赛为 

一个斯泰德(stadium=192.28公尺)， 运动员则在权威裁 

判的见证下赤身裸体地进行比赛。与我们日常社会生 

活享有共同竞争原则的竞技体育，是人类竞争文化的 

典型代表，它给人们展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竞争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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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机遇平等，裁判严格公正，尊重对手，行为 

纯正。正是这些体现社会公共秩序的“正义性”价值 

理念构成了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文化式样存在的基础。 

这也为我们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解读“缘何竞技体育产 

生于人神同构的古希腊城邦社会”的问题提供了些许 

有价值的线索。 

在古希腊人留给后世诸多的遗产中，奥运会是其 

中最为璀璨的一笔。古希腊人不仅是充满竞争意识的 

英雄也是擅长诗性构建和创造的智者，他们曾设想天 

地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乃是受到奥林帕斯山众神的 

荫庇。依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观点，古希腊奥运 

会的起源与希腊人共同的奥林帕斯神祗崇拜有关，古 

代奥运会就是对天空之神宙斯崇拜的赛会。奥林帕斯 

山是神祗特别照耀的一个地方，人们每遇探索模糊的 

未知或难以定夺的纷争时，就会去请示神谕。在奥林 

帕斯山诸多神话人物中，宙斯拥有无上权利和力量， 

他的意愿是神圣且审慎的，他的智慧是正确无误而不 

容置疑的，他就是正义的最高代表，对人类的统治是 

绝对公正不偏的。古希腊人对宙斯的认识最早可见于 

公元前 8世纪伟大诗人赫西俄德的诗中： “宙斯啊， 请 

你往下界看看，侧耳倾听，了解真情，伸张正义，使 

判断公正……让我们用来自宙斯的，也是最完美的公 

正审判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争端吧。……倾听正义，完 

全忘记暴力。因为克洛诺斯之子已将此法则交给了人 

类。 ” [3](1) 在黑格尔看来， 宙斯固然和天空和雷电有关， 

但是更多地要服从本质地代表国家的权利、事物的法 

律秩序、契约、信誓和主宾情谊等人类实践的和伦理 

的实体性约束力量，乃至知识和理智的威力  [4](33) 。宙 

斯作为最高神，他是社会秩序的象征和正义的化身。 

宙斯率领众兄弟发动反对其父辈暴政的战争取得胜利 

后，他们也为争夺王位互不相让而剑拔弩张，但是他 

们没有诉诸武力而是采用抓阄的办法最终确定了宙斯 

为天上的王，波塞冬和哈迪斯分别做了海洋和冥界的 

王。在宙斯所掌管的奥林帕斯山神祗体系中，神与神 

相互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差别。宙斯与作为社 

会秩序和习俗化身的忒弥斯的结合也寓意着只有正义 

的力量才能保证和谐的秩序。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 

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于坚持正义的神圣性才能维持秩序 

和遵守规则的认识，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地得 

以强化。古希腊人很自然地将他们对于这种象征性正 

义观念的认识包含在了作为古希腊宗教仪式和祭礼的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中。奥林匹克运动竞技的正义 

原则的神圣含义在于公平，公平的前提是人人平等。 

因此，不管是出于对神祗的顶礼膜拜和倾心效仿，还 

是对正义之神宙斯的敬畏，参与竞技赛会的人们都应 

当自觉地去遵守规则，遵从神意的裁决。因为规则是 

与正义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正义的规则之中，人们才 

能公平、公正地竞争，规则所蕴含的正是人人平等。 

这完全符合古希腊人的愿望和意志，只有人们之间公 

平的竞争而非压制性的胜利才能荣耀神的威名。 

古代奥运会的竞赛规则承载着由代表最高权威和 

正义的宙斯对“真理”裁决的象征意义。古希腊是人 

类童年的“游戏时代”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其他四 

大竞技运动会(伊斯特摩运动会、皮托运动会、尼米亚 

运动会以及赫拉运动会)无一例外地都是古希腊宗教 

活动的有机部分，与古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密切关联。 

古代奥运会的原意确实是“和平时的战争”，以取代 

对双方都可能胜但得不偿失的战争，含有由奥林匹克 

山诸神裁决，选拔优秀者竞技代替战争的意识。古希 

腊宗教所寓意的诸神平等、世人平等的正义观念也逐 

渐成为奥林匹克这样的神圣仪式行为的共同信条。古 

希腊人希望通过这种竞赛这种公平、公开的方式从各 

个城邦中选拔出他们尊崇的英雄呈现给神祗。神庙、 

神像、祭坛、圣物，圣火等为古代奥运会提供了一个 

神圣的空间，不论是王公大臣抑或是黎民百姓他们都 

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差异和高下尊卑，他们都必须在 

人人平等的起跑线开始竞技。 

首先，古代奥运会对全希腊各城邦开放，除异族 

外所有品德良好且无犯罪记录的注册公民和自由人均 

可参加。奥运会规定，凡初审合格的运动员，必须按 

规定在赛会前接受严格的训练，训练结束后运动员还 

须再进行一次参赛资格审查，此时运动员不能退赛， 

否则将会被赛会课以很重的罚金。参赛运动员按照年 

龄划为少年级(17～20 岁)和成年级(20 岁以上)两组。 

少年级运动员在征得裁判的允许后也可以参加成年级 

的比赛，否则成绩不予承认。此外，各种赛程的排定， 

也采取抽签的方式决定，换言之，将比赛对手的决定 

权交给神。 

其次，自公元前 776 年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开始就 

有了严肃认真的裁判员，他们被授予“全希腊裁判” 

的称号，这表明他们在全希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起 

初，奥运会裁判只有一个人，此后裁判人员时有增减， 

到公元前 348年第 108 届奥林匹克竞技会才正式确定 

为 10人。裁判员不仅要承担比赛期间的裁判工作， 还 

要负责整个竞技会的组织工作。他们首先要学习竞赛 

规则和其他一些竞赛常识， 要对运动员进行资格审查， 

每天指导运动员训练。在比赛中，他们手握赋予绝对 

权力的法鞭对运动员的竞赛过程和结果进行判决。 

再次，奥运会期间，各城邦都必须得遵守“神圣 

休战条约” 。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竞技都是为了争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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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宠爱而进行的活动，奥运会是一件庄严神圣的事， 

凡有幸参加奥林匹亚祭典及其竞技会的人，都将受到 

宙斯神的保护。为了使奥运会能顺利地进行，各城邦 

经协商后达成共识：无论战争进行得多么激烈，在竞 

技会前夕，交战双方都应自动停止战事，实行“神圣 

休战”。凡违背条约规定的人和城邦，都会受到制裁 

或处以罚金。如公元前 420年第 90届竞技会期间， 斯 

巴达人借口不知道“神圣休战”已经宣布，把他们的 

一支部队派到埃利斯去进攻费尔库斯要塞。结果斯巴 

达人遭到各城邦的强烈谴责，被剥夺了参加竞技会的 

资格，并判斯巴达士兵每人两“弥那”(mina)的罚金， 

共计 2000 弥那 [5](130) 。公元前 561 年，古希腊哲学家 

卓罗斯曾亲自参加奥运会，并为古代奥运会起草了一 

份竞赛章程，章程上的有关规定一直是古代奥运会比 

赛必须遵守的规则 [6](193) ：赛会的组织者由奴隶主贵族 

的代表人物——地方官员和宗教头面人物具体负责， 

他们有权决定运动员和观众的资格；竞技赛会的仲裁 

委员会由宙斯神殿中的专职祭司和经过选举产生的裁 

判人员共同担任，以保证运动会的“绝对公平” ；必须 

是纯希腊血统的未曾有过犯罪行为的自由公民才能参 

加比赛；凡在比赛中贿赂裁判或行为不检点的人要被 

罚以巨款或被罚铸造神像；竞技比赛只能在个人之间 

进行，不能在团体之间进行：在神殿前宣誓，保证以 

正当的手段参赛。 

由此可见，古代奥运会有标准化的场地设施、权 

威的裁判、严谨的选手资格以及各项运动竞赛规则， 

如摔跤项目规定运动员比赛时不准折对方手指，裁判 

有权鞭笞犯规运动员，但不得击打头部。当然，这些 

竞赛规则远不如现代体育竞赛规则这么完善，摔跤项 

目没有按体重分级，赛马场没有明显的分道从而导致 

意外频出，尤其是角斗项目几乎是没有章法的规则。 

但是，从竞赛规则的精神来看，这些仍是公平的，因 

为比赛是开放报名，没有强迫性，比赛规则是事先公 

开的，参赛者只要了解规则的特性，运用自己的智慧 

和创造力去突破先天障碍的限制，如此赢得对手才是 

真正的正义性胜利。 

二、正当与善：竞赛规则的正义理念 

古代奥运会原本是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今 

天我们将其置于宗教现象之中进行解释，可以发现它 

很自然地从宗教思想中得到了绝对真理——正义，这 

也赋予古代奥运会永恒的理性和伦理意义。透过这种 

世俗性的宗教元素，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竞技体育 

是属人的活动，它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因为宗教给我 

们以一个超越世界的许诺和远景，远超过了我们人类 

经验的界限，但它依然是人类的，并且太人类化了。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古希腊奥运会在历史上曾被中断 

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百年前才得以恢复，但是贯穿在 

古今竞技体育中那些与社会生活同构的“正义性”价 

值理念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展。 

自古以来，竞技体育的有序运行得益于竞赛规则 

为其提供的制度保障。规则是一种可以从正当与否的 

角度来进行评价关乎人类普遍的行动规范。正当是对 

人的行为和行动方针是否合乎法规和情理所作的评 

价，正当是对一个人行为最起码的要求。根据法哲学 

的表述，正当性是指“人的行为方式、人的利益、愿 

望等符合社会生活中现成规范和政策的要求，或者符 

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人民的利益” [7] 。体育竞赛 

规则是针对参与体育竞赛这种特殊群体而制定的、可 

以从正当与否的角度加以评价的人类体育竞技行为规 

范。人类早期的各类竞技活动，是按照双方约定的基 

本条件和规定，通过一定的运动形式，以进行体力的 

竞争和智慧的较量，在竞争和较量时，评定技术和胜 

负的标准，就是赛前双方约定的基本条件和规定。随 

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竞技体育的理性化和文明化程 

度日益提升，体育竞赛不断朝向组织化、有序化的方 

向发展，竞赛规则也由早期的自发性得到不断地自觉 

建构和完善，成为体育竞赛的重要内容。人们越来越 

多地关注控制比赛中的竞技行为，各个运动项目的组 

织机构也为每个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竞赛规则，增加了 

相应的技术要求，建立了完善的竞争制约关系，并对 

竞技中的行为和冲动采取了严厉的监控。在现实中， 

规则成为运动员竞争的前提，当运动员参加运动竞赛 

时，首要的是遵守制定的“游戏规则” 。从肯定的意义 

看，竞赛规则规定了运动员“应当做什么”以及“如 

何做” 。如篮球规则规定着篮球场的大小、篮球的物理 

形状，篮球比赛中如何通过传球、运球、突破上篮等 

方式将球放入篮筐。从否定的意义看，竞赛规则将运 

动员的竞技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是评价运动员竞 

技行为及其竞技关系是否合理的根据和标准。竞技体 

育的本质在于其竞争性，尤其在一些对抗性项目竞赛 

中，很容易激发运动员的对抗情绪，从而导致他们的 

情绪失控， 甚至会引发越轨行为和伤害性事件。 在 “竞 

赛”原本的意义上，选手们对于胜负的追求永远是竞 

技运动存在论的基础，可是在现实比赛的过程中，运 

动员追求胜负过程中必然伴随不正当获利的显性和隐 

性的手段和方法 [8] 。在足球比赛中，背后铲球往往会 

给对手造成非常严重的身体伤害，因此，为了杜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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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伤害对手的不正当的竞技行为发生，足球规则中明 

确规定不准在比赛中从背后铲球。从技术哲学的角度 

来看，规则是对行为方式的规定，它说明要实现预定 

的目标应当如何去做。更明确地说，规则就是一致要 

求按照一定顺序采取一系列行动以达到既定目标的说 

明 [9] 。竞赛规则的价值在于如何体现公平竞争，把运 

动员的竞技行为纳入到正当与理性的竞技模式框架 

内，使之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追求正当获胜的善果， 

即正义。 

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竞争法则不同，人类的 

体育竞赛追求的“优胜而劣不汰”理性竞争，体育竞 

赛也向来都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典范。参与 

竞赛的各方都志在完成公平竞争这种“善业”，以求 

得其理性之“善果” 。罗尔斯在正义原则中重点强调了 

善就是理性欲望的满足 [10] 。同理，竞赛规则的善是对 

竞技关系中运动员理性欲望的满足。在体育竞赛中， 

参赛运动员为了争夺有限的体育发展资源(物质或精 

神)或对自己有利的存续条件，以规则公平为前提，在 

许可的技术运用范围内，运动员以同样的规则为标准 

进行裁定的竞争 [11] 。体育竞技与其他社会的竞争现象 

不同，它是会必然出现冠军的零和博弈，而冠军在一 

种比赛中只有一名额，这也可看作是古代英雄主义的 

延伸。 参与竞赛的运动员通过多年的刻苦训练和努力， 

其中也包含着教练员、家长、体育组织乃至国家的付 

出和期望，越是高水平、高级别的竞赛越是这样。参 

赛的运动员也许明知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手，但是他们 

既然选择参与竞争其目的自然会是获取优胜。运动员 

参与竞技的理性欲望不仅造就了竞技关系、 竞赛规则， 

还追求和创造着价值。竞赛规则关乎运动员之间的竞 

技关系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遵循什么标准、由谁来 

进行调整等价值问题。在这种追求优胜的竞技关系模 

式中，要保证运动员竞争欲望得以实现不仅需要运动 

员主观诚信的德性，需要现实的外在力量对竞技关系 

模式和竞争秩序进行加固。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为了 

获得优胜或者名次而不择手段，其结果肯定是伤害或 

损害其他运动员，他的这种出自人皆反对的动机行为 

就是不义的。古希腊人已经认识到，在运动会上，不 

能凭借野蛮的乱战征服对手，而要通过对规则的遵守 

和应用速度、力量、智慧去赢得胜利与尊敬，这正是 

人类告别野蛮生存方式和萌发理性精神的重要标 

志 [12](41) 。陈炎教授认为竞技体育是人类文化谱系中将 

感性内容和理性规则相互统一的文化形态 [13] 。理性的 

规则规范着运动员的竞技关系模式的一种应然状态， 

或把它当成是评价竞赛秩序和规则的一种理想标尺， 

而在现实的比赛中，运动员犯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古往今来，赛场上运动员违背体育精神的“恶行”层 

出不穷，在名利的诱惑和荷尔蒙的刺激下，参与竞争 

的运动员难免会做出一些不理智行为，尤其是那些身 

体对抗性项目更是如此。与人性相违背的恶行自然与 

公平竞争水火不容，需要对其恶行进行克制，当运动 

员自己不能对其行为进行有效克制的情况下，需要借 

助于外在的制度性规则来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引 

导；或当对手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危及自己的竞技 

行为时也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制度性规则来保护自己公 

平竞争的权利。正是因为要限制运动员在竞赛中的非 

理性和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运动员 

公平竞争的权利，与之相应也就产生了竞赛规则。竞 

赛规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体育竞赛的必要构件，肩负 

着构筑有序竞争的重任，匡正运动员的竞技行为沿着 

竞赛规律健康发展。竞赛规则就是为了决定运动员之 

间的竞争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旨在约束追求 

名次和优胜的运动员个体行为，运动员必须遵循或实 

践的一种行为规范，它要求运动员不得损害或侵害他 

人利益，因而是对运动员行为的一种强制。竞赛规则 

作为一种德性表现出鲜明的强制性特点，这种美德即 

正义。竞赛规则的正义性是对竞技关系中理性欲望的 

满足，将运动员彼此之间的符合道德和伦理的竞技行 

为置于恰当的位置， 它不仅表现为规范运动员的行为， 

追求符合善的道德情感，也表现为调节运动员之间的 

竞技关系，追求之善的竞争秩序。 

正义是对正当行为和理性欲望的承认。竞赛规则 

包含着对竞技行为的正当性规范和追求至善的竞技关 

系的德性，竞赛规则保证运动员正当获胜的善行，由 

此可见正义性是竞赛规则的应有之义。运动员参与竞 

争有着共同的目标，规则规定着他们应采取的标准化 

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原则。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 

“只有竞争才能显示永恒的正义，一切都是通过竞争 

和必然性而产生的，不正当要受到惩罚，以及通过竞 

争来实现正义。 ”  [14](63) 正义的竞赛规则就是把运动员 

的能力和愿望作为竞技的核心，一方面要保护，另一 

方面要进行必要的限制。从实践的意义上看，竞赛规 

则的正义性是对运动员的行为和竞争关系合理性的最 

终判断。竞赛规则既是一种体现正义的规范，又是一 

种遵循正义的伦理德性。对具有强制性的竞赛规则来 

说，只有正义才是合情合理的，才能体现体育竞赛的 

本质规律与文化特性。 

三、公平与秩序：竞赛规则的正义实现 

在体育竞赛中需要运用类似社会性法律规范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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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来实现和维护运动员之间的合理关系，这就需要建 

立能够体现正义要求的竞赛规则，通过这种明确的普 

遍规范把竞技比赛体系内公认的一套行为准则和价值 

体系确定下来。正如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 

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 [15](3) 

一样。正义是竞赛规则的首要价值，它最直接地表现 

为竞赛规则对于体育竞技存在与发展的积极意义。罗 

尔斯也进一步认为， “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其所应 

得” [15](3) 。那么，在竞技体育领域中什么是竞赛参与 

者的“所应得” ，怎样给竞赛参与者以其“所应得” ， 

有学者认为： “体育竞赛的关键在于竞争的公正，它涉 

及竞赛环境、复合的主体以及制度伦理等多方面的因 

素。其中， 最重要的即是制度伦理——体育竞赛规则， 

这是竞赛公平的直接保证。 ” [16] 公平竞争是在竞赛规 

则的范畴内比赛，包含友谊、尊敬他人、自始至终表 

现出正确的行为状态、 取消不公正、违反规则的行为、 

兴奋剂、暴力(身体的、语言的)、机会不均等、腐败 

等内容 [17] 。 “公平竞争是运动员的重要权利” [18] 。我 

国《体育法》也明确规定：体育竞赛实行公平竞争的 

原则。因此，竞赛规则就是保证每个参赛运动员都拥 

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就是竞赛参与者的“所应得” 。 

公平竞争蕴含了公正、平等等正义性的内容，承认那 

些符合正义性原则的获胜，否定和唾弃一切不符合道 

德规范的行为。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 

何维护和实现运动员公平竞争的权利是竞赛规则正义 

性的应尽之义务。体育竞赛是一种在阳光下进行的、 

可供大众监督与评价的透明性社会活动。自古以来， 

运动场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秀场” ，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不同信仰的运动员都在同一规则下进行比赛，大 

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可凭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去赢 

得比赛。以公平的态度参与竞赛，不弄虚作假，严格 

按比赛规则和规程进行竞技，这样的“相互争胜”才 

会让大家心悦诚服，失败者则毫无怨言。体育竞赛的 

公平就是“在竞争过程中，所有竞争者都以平等的机 

会和平等的条件参与竞争，根据共同的规则和共同的 

秩序，在竞争中走向成功” [19] 。实现运动员的公平竞 

争需要通过竞赛规则的正义安排和设计。 

首先，竞赛规则的正义实现在于竞争自由与机会 

均等。平等是正义的原则。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 “每 

个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不仅要给每个人以人格和 

尊严上的平等，还要给每个人以公平竞争的机会，促 

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减少不平等” [20] 。从人权的角度 

看，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竞技体育制 

定和改进规则就是对于平等的价值追求。在竞赛规则 

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王公贵族，抑或是平民百姓， 

他们来参加竞赛就表示接受相同的规则，愿意在同一 

起跑在线竞争。除此，竞赛规则所保证的公平竞争最 

重要的是运动员参与竞争机会的平等。篮球开赛时的 

中场跳球就是为了平等地分配机会。2011 年  8 月  29 
日博尔特在大邱田径世锦赛男子百米决赛中因抢跑而 

在国际田联“零容忍”规则下“一枪毙命” 。这一爆炸 

性新闻引起人们纷纷指责国际田联的这一新规，认为 

它有可能会在此后的比赛中让更多的重量级运动员因 

犯规被取消比赛资格。对此，国际田联发言人戴维斯 

说： “这个规则从 2010 年 1 月就开始实行了，我认为 

是对的，起跑是整个比赛一部分，是运动员必须遵守 

的。 在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这个规则面临巨星重演出 

局的危险性，但这不是一项表演，我们在这里不是为 

了搭建一个明星的表演舞台，它是一项体育，每个人 

都必须按照规则比赛。当然，我们对博尔特抢跑非常 

失望，但规则就是规则，对每个运动员都一视同仁， 

我们必须对所有运动员公平。 ” [21] 国际田联的“零容 

忍”新规给那些企图“利用”规则玩心理战术的运动 

员更大的震慑力，而不干扰其它选手。在新规之前的 

“一次抢跑”或“两次抢跑”规则，虽然在理论上每 

位运动员都有抢跑的可能和机会，但是最终只有一位 

运动员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显然对那些想正常起跑 

或者也想“利用”规则的运动员不公平。罗尔斯《正 

义论》的第一原理即是“每个人对于基本的自由应当 

拥有平等的权利” [22] 。在这种情况下， “零容忍”规 

则才更符合竞赛规则的正义性原则。规则允许运动员 

自由地利用自己的竞技能力和幸运获得胜利。一个符 

合现代文明的竞技运动应该能够尽量体现出规则的正 

义性原则，每个运动员都拥有同等的自由权利，公平 

的机会向所有运动员开放。竞赛规则的正义设计就是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竞争的自由与机会平等。 

其次，竞赛规则的正义实现在于竞争条件、手段 

与结果的公平。古语有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它告 

诉我们，不论进行何种活动，若不依据一定的规矩、 

规则行事，便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按照人的天性来 

说，每个人自然都希望无拘无束地行事，自由自在地 

生活，而不要任何的约束和限制。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一厢情愿的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人若 

都只按自己的欲望、心愿或生命本能行事而不顾及其 

它，结果必是你争我夺相互冲突一场混战。人类社会 

自产生以来，由于各类行为主体之间矛盾或利益的不 

可调和， 为了不至于在相互的冲突和争斗中陷入毁灭， 

就通过制定规则来约束各自行动，以求获得某种理性 

的结果 [23] 。梁慈民博士也认为， “竞赛规则是竞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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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法则，它对参与竞技，夺取比赛优胜所允许和 

禁止使用的手段做出的相关规定和说明，保证了竞技 

过程的公平公正，且能有效区分比赛结果。 ” [24](47) 竞 

赛规则的作用就在于规定运动员的权利和义务，规定 

比赛的程序、方法以及评判胜负的标准，禁止侵犯竞 

争者的权益的行为，目的是保证竞争各方胜负的概率 

相等。有学者将竞赛规则分为规定着比赛的具体目标 

及达成目标时所允许使用的手段的构成性规则和规定 

着比赛场地、器材的轻重和大小等方面的规范性规 

则 [25] 。每个竞赛项目都有自身对场地和器材的相关规 

定，这就是给运动员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难美性竞 

技项目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规定性动作，规则给这些规 

定动作的难度水平给出了相应的评分标准，这使得依 

据裁判员主观评分的难美性项目有了更加客观的评价 

依据，保证了运动员参与竞争的手段公平。条件和手 

段的公平进一步保证了竞赛过程的公平，这为竞赛结 

果的评判提供了有效的依据，竞赛规则也同时规定着 

如何评判竞赛结果。当竞赛结果出现争议是可根据竞 

赛规则的正义性原则进行再次判断。2011 年  8 月  29 
日晚上，在韩国大邱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 110 米栏决 

赛中，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古巴名将罗伯斯 

以 13秒 14的成绩第一个冲过终点，第三个冲过终点 

的是我国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但是在比赛过程中罗 

伯斯在跨最后两栏时明显侵入到刘翔的道次内并且两 

次打到刘翔的手，尤其是最后一栏时甚至是抓到了刘 

翔的手臂，严重影响了刘翔的冲刺，这是属于严重的 

犯规。赛后经过中国队的申诉，国际田联技术官员在 

仔细分析比赛录像后认定为罗伯斯犯规，并取消其金 

牌。当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被别的运 

动员犯规干扰影响成绩或者对裁判判罚有异议时都可 

以依规则规定提出抗议，这是规则赋予每个运动员的 

权利。对竞赛条件、手段和过程的理性规范，以及对 

竞赛结果的公正裁决是竞赛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至高 

正义。

最后，竞赛规则的正义实现在于良性竞争秩序的 

构建与维护。在竞技比赛中，运动员充分发挥自身的 

竞技能力力图在最大限度内获得比赛胜利，但是获得 

比赛的优胜不是竞技比赛存在的唯一基础，冠军只有 

一个，所有参与者包括最后会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都需 

要在比赛过程中享受到公平的对待，胜得理所当然， 

败亦心悦诚服。竞技比赛的有效进行还需要一套健全 

的规则体系来约束运动员有时候不受控制的放肆行 

为，保障正常的竞技秩序，从而使运动员自由地发挥 

其能力。 正义原指事物之间的一种平衡的关系或秩序。 

古希腊人认为每件事物都有它的规定地位和职责，一 

旦有事物突破它的界限，就会有一种超人类的法则来 

惩罚这种侵犯， 恢复侵犯者所破坏的那种永恒的秩序， 

这种永恒的秩序就是正义 [26] 。竞赛规则是保证竞赛秩 

序形成的必要条件，运动员要依据竞赛规则实施其运 

动行为，组织管理者则要根据规则来协调竞赛中的关 

系 [27] 。竞赛规则的正义性价值目标在于构建一种平 

衡、和谐、稳定、有序的竞技关系。竞赛规则的正义 

性在于使运动员的对抗性不至于沦为混乱，从而使得 

运动员的竞技行为获得一种界限的意识。在这种界限 

中， 运动员的之间的竞争或对抗性才能产生好的结果。 

竞赛规则正义性的实行是为了促进竞技活动的良性运 

行，构建一种自由竞争的秩序世界，使运动员的能力 

和合理欲望能够在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实现。在人们所 

努力构建的这种合理的正义状态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地 

追求自己的成功，最大化地实现各自的合理欲望。当 

然， 竞赛规则既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合理欲望都能实现， 

也不能告诉我们哪些人的合法预期会得到实现， 因为， 

竞技的最后结果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技能和机遇等其 

他未知的因素。正是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才使得竞 

赛规则的正义性成为可能，这也是符合体育竞赛的本 

质规律。规则的正义性体现在对运动员参与竞技的全 

部行为进行规范，以使得双方能够有序地同场竞技。 

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是在一定的理性范围内展现自己， 

有时也会产生感性的冲动以至于任性表达自己，导致 

相互的侵害，所以需要对这种任性的妨碍进行阻隔， 

从而获得一种新的秩序。 

公平竞争的实现得益于有统一的竞赛规则，这样 

才能保证竞争各方参与竞争的机会均等和胜出的概率 

相等，才能保证竞技行为有序进行，才能使竞赛结果 

的判定有统一的标准。竞争各方均需恪守竞赛规则， 

即所有的竞争者都必须严格遵守规则，不能有任何特 

殊，这是竞赛规则的正义性使然。它规定着竞争的程 

序和方法，规定判定胜负的标准，禁止侵犯他人权益 

的行为，目的是保证竞争各方的地位平等、机会平等 

与获胜的概率相等，从而确保公平竞争。 

四、理性竞技场域的维护： 

在正义的统摄下完善竞赛规则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伯爵在《体育颂》 

中写道： “啊！体育，你就是正义！你体现了在社会生 

活中追求不到的公平合理。任何人要想速度超过一分 

一秒，高度逾越一分一厘，取得成功的关键，只能是 

体力与精神融为一体。 ” [28](52)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 

既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竞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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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这种社会文化样式的特质就在于它的公平合理性， 

而正是这种公平合理性是其他社会生活中追求不到 

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公平性这一运动竞技的特质与 

社会公共秩序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价值同构，公平竞争 

的游戏规则不仅仅属于运动竞技，而是属于整个社会 

生活的 [29] 。竞技体育通过竞赛规则确立和控制运动员 

的竞技行为而构筑一种良好的竞技秩序，这种符合公 

平合理的良序社会价值观无疑可成为现代世界中人们 

社会生活的楷模。正因如此，顾拜旦才把体育比作社 

会中无上的正义象征，希冀通过奥林匹克“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的精神教育青少年，以此构建美好的 

和谐世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主要是针对参赛者竞技行为的合理性提出 

的，要求在处理竞技秩序和竞技行为关系中做到“正” 

和“平” ，这些原则的执行必须合乎情理，以此维系竞 

赛参与者的竞争关系和秩序。单个人的体育活动不存 

在公平、公正、公开的问题，只有在涉及到竞争关系 

时，才会产生公平公正等问题。竞技体育的主体是运 

动员，不论是古希腊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他们都是享 

有自由与平等权利的公民。如果没有自由参与，比赛 

就无法召开。没有平等竞争，比赛即使能召开，也无 

法免除个人私情对理智行为的影响， 从而使其偏离 “中 

道” 。既然竞技体育的真正根据是人， 那么它必须符合 

人性的发展需求。竞技的需求造就了竞赛规则，它遵 

循着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原则，即正义。正义也是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合题， 

体现了对竞技行为和竞争关系中人性的维护和实现。 

竞赛规则实质上是竞技体育理性存在的真正标准与最 

高原则，它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对竞赛中竞技行为和 

结果做出终极的判断，使其能像宙斯一样做出正义的 

裁决。竞赛规则的正义性凝结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人 

文精神与实践理性的意义，使得正义的理想性与现实 

性得到了统一，不再是自我标榜和空洞的说教。一方 

面，体育竞赛以运动员为主体，涉及到对手和裁判员 

等一系列人的因素，体育竞赛是否符合人性要求需要 

正义地评价、判定，这是体育竞赛蕴含的人文精神所 

在；另一方面，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关系及其冲突需要 

正义地平衡和解决，需要选择理性的竞技模式。可见， 

竞技体育及其规则所蕴含的正义性内容是对人类竞争 

文化的最好的阐释。 

竞赛规则源于体育竞赛实践并服务于体育竞赛。 

竞赛规则为运动员的竞技行为的评价和判罚以及竞技 

结果的评判提供了规范和参考标准，这是规则的正义 

性使然。而事实上，在竞技比赛的过程中，竞赛规则 

还不能对竞技场域中所有的事情做出完美的应付和处 

理。竞赛规则是对预设事件的规定，对那些竞技场中 

的突发性事情或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公正等问题还显得 

力不从心。当今体育界中的锦标主义，使得许多运动 

员、 教练员乃至裁判员会利令智昏往往做出不义之事， 

比如假球、黑哨、兴奋剂等问题。近期，CCTV5 播 

出的“轻喜剧” 《演员的自我修养》搜集了国内外足球 

场上的一些“假摔”现象，其中就有不少运动员通过 

成功的“表演”骗到裁判员亮出了红牌。对竞技领域 

中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杜绝更加迫切地需要不断完善竞 

赛规则，更好地体现的其正义性，维护和保障竞技体 

育的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实现。就好比用皮尺去丈量土 

地，皮尺本身的刻度必须准确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准 

确，皮尺的精确度越好，测量结果也越准确。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竞赛规则中也引入了不少现代科技来 

完善其正义性，比如网球比赛中的“鹰眼”和篮球比 

赛中的适时录像回放等。完美的竞技场离我们还有一 

段距离，赛场内外各个相关因素的影响力引导并制约 

着规则的不断修改与更新，但是竞赛规则的正义设计 

是一种非常自觉和理性的过程。随着竞技体育的文明 

化发展，竞赛规则也正在朝着理想的正义状态不断靠 

近，竞赛规则这种外在的正义法则也在不断地内化为 

正义美德。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正义的统摄 

下进一步完善竞赛规则，努力维护和构建一个符合现 

代文明的理性竞技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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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mpetition rules 

YIN Bichang, ZHENG Feng 

(Sports Departmen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ople, while competition  rules are 
normalized and objectivety exists in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thletes, of which the practice shows the social 
justice. Competition Rules seem to imply that the result of competition should be judged by the Gods since it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ocial  civilized  rational  process,  competition  rules  are  regulations  guiding  the  athletes’ behaviors  and 
showing for the athletes behaviors and rational desire of affirmation protection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ighlighted 
the justice value; competition rules means fair play is actually the security of athletes, ensuring the fairness, and equal 
opportunity, as well as a good competition order and fair assess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need further perfect competition rules under justice, so as to safeguard and build a rational are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the competition rules; justice; fair competitio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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